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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2.10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本条沿用国家标准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 9.2.9 条。建

设工程保险在国际上已经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制度，比如法国的潜在缺陷保险（IDI

）制度、日本的住宅性能保证制度，保险一般承保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一定年限

（如 10 年）之内因主体结构或装修设备构件存在缺陷发生工程质量事故而给消

费者造成的损失，通过保险产品公司约束开发商必须对建筑质量提供一定年限的

长期保证，当建筑工程出现了保证书中列明的质量问题时，通过保险机制保证消

费者的权益。通过推行建设工程质量保险制度，提高建设工程质量。 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建设工程质量保险产品投保计划；评价查阅

建设工程质量保险产品保单，核查其约定条件和实施情况。 


